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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大学发放纵向科技项目绩效支出 
的实施细则（试行） 

浙大发科〔2012〕7 号 

第一条 为落实《浙江大学关于国家科技计划等课题间接费

用管理的规定（试行）》（浙大发计〔2012〕16 号）和《浙江大

学关于浙江省省级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项目间接费用管理的规

定（试行）》（浙大发计〔2012〕17 号），结合学校实际，就发放

纵向科技项目（以下简称“项目”）绩效支出事宜，制定本细则。 

第二条 绩效支出须在科研工作绩效考核的基础上，按照“重

贡献、重实效”的分配原则，结合科研人员实绩，由学校统筹安

排。发放对象为参与项目实际研究工作，并对总体目标作出贡献

的项目组成员。 

第三条 项目可发放的绩效支出经费，由计划财务处按规定

设立专户归集管理，经预算审核批准后，按酬金发放业务流程发

放至个人银行卡。 

第四条 绩效支出发放流程为：由项目负责人会同项目组成

员，根据执行进度提出发放申请；发放对象所在学院（系）或独

立研究机构须对其实际研究工作进行绩效考核，所在研究所应积

极参与配合；经科学技术研究院依据相关规定及项目计划任务书

（合同书）、预算书审核，由计划财务处核定后发放。原则上每

个项目每年发放绩效支出不超过四次。 

第五条 项目执行期间存在以下情况之一的，不得对其发放

绩效支出： 

（一）未按要求及时报送项目相关材料，包括计划任务书（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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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）、预算书、年度进展报告、中期总结报告、验收材料及其他

相关文件等； 

（二）在项目执行过程中，对项目负责人、参加人员、经费

预算、研究目标、研究内容等重要事项的调整未按要求提前报批； 

（三）无正当理由，项目未按合同进度执行，或未按期落实

上级主管部门提出的整改要求等； 

（四）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、学校规章制度等以及其他影

响学校声誉的行为；对于前款各项情形，绩效支出如已发放的，

学校有权追回。 

第六条 本细则适用于国家科技计划、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

以及浙江省省级科技研发与成果转化项目等。 

第七条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绩效支出的发放流程参照本细则

执行。 

第八条 本细则由科学技术研究院和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第九条 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实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